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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部

教學業務組 學生事務組 推廣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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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行政

各任課老師每週皆排定有Office hours，供學生進行

課業諮詢與輔導。

針對課業學習狀況落後同學，本校設有TA協助輔導

課業，另於暑期開設重（補）修課程以協助同學及早

完成學業。

學務行政

協助意外事故處理及訪視。

校外賃居學生輔導訪視。

協助需輔導學生轉介學輔中心。



優質的學習教
學與研究環境

教務工作

學務工作

具工商產業競爭力、

全方位人文素養、永

保赤子之心關懷社會
的大有為青年。

行政支援工作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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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強化導師功能
愛心與耐心的輔導

行政e化
教學與服務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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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文件申請、學分抵免2

修課、選課、通識教育講座3

教務行政電腦化4

學生信箱帳號問題及相關路徑5

註冊、課務承辦事項1



註冊

辦理學籍註冊、學分抵免、成績處理、休、復學、畢

(修)業證書、學生證補發等業務。

相關法規請參考本部網頁左邊分類清單→法規要點→

教務組。

課務

辦理課程選課、加退選、期中退選、教學評量、教師

調補課、教師鐘點費、考試等業務。







紙本在學證明申請
影印學生證正反面

帶著學生證

至教務組確認蓋章

即可當作在學證明



線上在學證明申請

搭乘高鐵
請先下載
於手機！



學分抵免依教務法規：「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

生抵免科目學分及抵免後修課處理要點」辦理。

抵免時間：配合開學於加退選週內辦理，完成抵免。

抵免路徑 :學校首頁→在校學生→個人資訊→校務

eCare →課程服務→抵免系統，填寫完畢送出後列印

申請單並附歷年成績單佐證，親跑流程完成會章，最

後送至進修部教學業務組審核登錄。

請注意！學分抵免應於新生入學的第一學期一次辦理

完畢。

核予抵免課程務必於網路加退選期間同時辦理『退選』

。



學分抵免辦理的標準

• 與就讀學系課程標準的科目名稱相同者或
課程大綱內容相近者。

課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大學課程 O O O O

二專、學分班 O O

五專四五年級 O O

二技課程 O(二技一) O (二技二)



辦理選課
 新生班必、選修課程，本部已按照各班班級
課表匯入至個人修課明細，故不用再網路加
退選課。

 有辦理『抵免』課程同學，請同時於網路加
退選時間，將准予抵免課程退選掉。

網路加退選時程
 9/4-9/6【16:00至22:00】選課。
每天選課完隔天16:00公告前一天選課結果。

教師線上簽核選課申請
 9/8 14:00起至9/16截止。

選課更正
 僅受理學生選課有“學分異常”及“衝堂” 之更
正。

 請至進修部索取紙本「選課更正申請表」辦
理更正。

學生可辦理網路
加退選、教師線
上簽核選課申請

核對如有錯誤辦理更正

同學自行上網確
認選課結果

系統自動匯入本
班課程



修課、選課注意事項

 同學要詳閱入學年度課程標準（含備註欄規定），以知悉畢業門檻規定。

 專業必修科目以修習本系為原則，必修被當重修外系須經本系系主任同意

。

 工程學院與電資學院不得選修文理學院與管理學院微積分。

 進修推廣部學生跨日選修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所修學分總數三分之一

。但延修生、畢業班、轉學生、轉系生、復學生及選修全學期校外實習課

程者，不在此限。

 電機系跨系選修，不得選修文理學院課程，跨系選修至多承認12學分。

 各系各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入徑：學校首頁/推廣教育/進修推廣部/分類

清單/課程標準(連結至各系系網)，或從各系系網進入亦可。

 本部有關學生相關行政消息，皆公告於進修推廣部網頁最新消息，請同學

務必時常留意查看。



每學期修習最低、最高學分數限

制

四技一、二、三年級：

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四技四年級：

不得少於9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二技一年級：

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二技二年級：

不得少於9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通識教育講座

實施對象：四技一年級及二技一年級新生。

實施時間：第一學期。

實施次數：一學期9次（含期末考試）。

講座日期：依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講座實施場次表」實施。

講座時間：星期四第10節、11節。

講座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辦公室提供公用電腦供同學查詢下列事項

日、夜間部各班課表

各任課教師課表

畢業學分查詢

各科目的教學大綱

各種教務、學務相關法規、表格下載或列印

線上請假

選課確認單列印

繳費單列印



連結位置

學校首頁 使用者入口列 在校學生 個人資訊

校務行政帳號密碼重置系統

學校首頁 快速連結 校園網路 網路資源

學生信箱(學生信箱相關問題)

學校首頁 行政單位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下載專區 網路組 各項表單申請流程說明

（攜學生證至電算中心2樓/填寫表單/電算中心收件/修改密碼為預設值/完成

）

﹉﹉﹉﹉﹉﹉﹉﹉﹉﹉﹉﹉﹉﹉﹉﹉﹉﹉﹉﹉﹉﹉﹉﹉﹉﹉

﹉﹉﹉﹉﹉﹉﹉﹉﹉﹉﹉﹉﹉﹉﹉﹉﹉﹉﹉﹉﹉﹉﹉﹉﹉﹉

學生mail信箱
帳號：學號@nfu.edu.tw

密碼：西元年出生年月日



02 31

進修推廣部辦公室位置2

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3

弱勢助學、兵役資料4

學生個人請假5

學務、輔導承辦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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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繳費單列印操作步驟7

休退學退費標準8

休退學及學雜費減免退費流程9

汽車通行證申請、工讀資訊10

學雜費收費標準表、作業流程6



學生事務業務

操行、兵役問題、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弱勢助學

、獎助學金。

學生輔導業務

學生獎懲、校園安全、生活輔導、校外賃居、失物處

理。

各班班級櫃

請各班副班代每週一、週四至班級櫃11111111111111領取
相關資料並轉知全班同學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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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辦理貸款者請於開學第一週將「臺銀貸款/撥款通知書第二聯」繳交至辦

公室，未繳交視同未辦理。

 申貸項目：

學雜費、平安保險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

限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

 退費：

銀行撥款後，書籍費、生活費、校外住宿費，將匯入學生本人之金融帳戶

，如有溢貸之學費將由學校整批歸還銀行，由銀行製收據予學生存查。

 注意：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且辦理就學貸款者，應先完成學雜費減免修改繳費單金

額後，方才辦理對保；如先行貸款全額後辦理減免退費者，溢貸部分將直

接退還台灣銀行，將不退還學生。



減免身份類別 減免標準

給卹期內
軍公教遺族

全公費生 減免全部學雜費

半公費生 減免1/2學雜費

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 減免8/10，但不得超過定額減免標準

現役軍人子女 減免3/10學費

原住民籍學生 減免9/10，但不得超過定額減免標準

身心障礙學生及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極重度、重度 減免全部學雜費

中度 減免7/10學雜費

輕度 減免4/10學雜費

低收入戶學生
減免全部學雜費
（證明書須含減免學生姓名，且在有效期限內）

中低收入戶學生
減免6/10學雜費
（證明書須含減免學生姓名，且在有效期限內）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減免6/10學雜費
（證明書須含減免學生姓名，且在有效期限內）

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總額不得超過220萬元
家庭總額列計方式：
一、學生未婚者：
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不論監護權歸屬）
二、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三、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本人所得總額



申請資格－家庭年所得 政府及學校
每年補助金額級 距 學校類別

第一級 30萬元以下 公立學校 16,500元

第二級 超過30萬元～40萬元以下 公立學校 12,500元

第三級 超過40萬元～50萬元以下 公立學校 10,000元

第四級 超過50萬元～60萬元以下 公立學校 7,500元

第五級 超過60萬元～70萬元以下 公立學校 5,000元

家庭年所得合計超過70萬、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
超過2 萬元、不動產價值超過650萬元者。

不予補助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資格查核系統」公告查核結
果，符合資格者其補助金額，逕於下學期註冊繳費單逕予
扣減。（一年僅申請一次）

已申請本部各類學雜費減免，或政府其他助學措施（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
女教育補助等），不得重複請領本計畫助學金。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資格查核

系統」公告查核結果，符合資格者其補助金額，於完成當

學期學業後核發(當學期不可申請退學或被開除)。

申請期程為在學期間(依教育部公文訂定期限為主)，敬請產

學攜手合作之專班學生於學期間多注意進修部網頁公告。

一學期申請一次，未完成當學期學業者，不予核發。

申請資格－家庭年所得

（包括分離課稅所得）
教育部
補助金額

未逾70萬元
計算方式比照「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限產學合作專班學生申請

20,000元/每學期



急難救助：請查閱『學生事

務處-課外活動組”急難救助“
專區』

其他校內、外獎助學金：請

定期查閱『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組”獎助學金專區”』



兵役

新生系統填報如未填寫詳實或未填寫，爾後如有相關兵役

問題，請自行負責。

緩 徵：向內政部役政署緩徵作業系統申請緩徵。

儘後召集：向後備軍人戶籍所在地申請儘後召集。



如需請假，請至校務行政e化資訊平台 線上填

報及申請 學生個人請假

正常出席、遲到、曠課定義參考表：

為了維謢同學權益，請同學們遵守上課時間勿遲到早退

。

時 間 定 義

上課開始前10分鐘 ~ 上課開始10分鐘內 正常出席

上課開始10分鐘後 ~ 下課前10分鐘 遲到

下課前10分鐘 ~ 下課 曠課



請於14日內提出申請（逾期無法申請）



院 別 工程學院 電資學院 管理學院 文理學院

進修部

四技 學雜費 21,267元 21,267元 20,000元 20,000元

產學攜手
專班

分署受訓

期間學雜

費

18,000元 18,000元

在校期間

學雜費
21,267元 21,267元 21,267元

二技 學雜費 21,267元 21,267元 21,267元

其 他 項 目

進修部宿舍費 依生活輔導組規定收費

學生平安保險費 依保險公司規定收費

電腦及網路通訊使用費 234元











先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點選左邊學生登入進入畫面

（https://school.bot.com.tw）

登入時輸入下列資料
(1)身分證字號
(2)入學的學號
(3)出生年月日(EX：0700503）
(4)圖形驗證碼

點選確認登入進入後
下載並列印繳費單據



學雜費
電腦及網路
通訊使用費

註冊前休、退學者

（開學日前）

免繳費

（已繳費者全額退費）

免繳費

（已繳費者全額退費）

上課後未逾學期

1/3休、退學者

退還2/3

（第6週週六截止）

退還2/3

（第6週週六截止）

上課後逾學期1/3

但尚未逾學期2/3

休、退學者

退還1/3

（第12週週六截止）

退還1/3

（第12週週六截止）

上課後逾學期2/3

休、退學者
不退費 不退費

收費項目
休學
退學時間



汽車通行證申請(以班級為單位)
※申請以一學年為單位。

• 通行證數量有限，請以班級為單位儘速申請。
• 申請費用及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車輛交通管理暨收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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